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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生出国（境）学习交流协议书 
 

甲方：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

乙方：学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电子邮件：               

丙方：家长姓名：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

 

本协议书适用于即将出国（境）参加校际交流、联合培养、国际会议、合作研究、访问

考察、培训及国际比赛、联合教学项目、文化交流、夏（冬）令营/研习营、实习等各种交流

活动的我校全日制正式注册在校学生。 

交流项目/任务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访时间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

学生自愿参加上述项目或执行上述交流任务，在已获悉项目内容及交流任务的前提下，

遵守以下要求，承担以下责任： 

一、基本要求 

1.学生在详细了解该项目情况及可能存在风险的基础上，自愿申请参加该项目并已将赴

国（境）外交流学习事告知并征得家长/监护人的同意。学生家庭具有完全负担学生参加项目

所有费用的经济能力。 

2.学生身心健康情况良好，符合赴国（境）外学习、生活的要求；按要求购买在国（境）

外期间保险并且保险有效期涵盖在国（境）外的所有时间。 

3.学生已仔细阅读和完全接受以下内容，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，保证在

国（境）外交流学习期间遵守以下条款。如有违反，自愿承担相应的后果及责任。 

二、行为要求 

1.学生应在赴外交流学习前，详细了解并遵守学校有关赴国（境）外学习交流的规章制

度以及前往国家或地区的相关规定及注意事项；出行前妥善办理本人的教学安排相关手续。    

2.学生出国（境）期间须严格遵守我国的法律、法规以及针对留学人员的各项规章制度，

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，不参加任何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活动。 

3.学生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实施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

秘密法》，不携带涉密文字资料及移动存储介质等，在对外交流活动中遵守保密守则，履行

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。 

4.学生出国（境）期间须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、道德规范，尊重当地民俗；应遵守国（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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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交流单位的规章制度。 

5.学生应按照审批的在外期限及行程安排开展学习交流。如无特殊原因，不得随意退出、

放弃或更换项目；未经许可不得擅自改变往返时间和交流期限等；交流团组学生不得擅自离

团外出或在外留宿，有事外出应先征得带队教师或邀请方同意，并在规定时间内返回。 

6.学生在出国（境）期间须保持与派出学院及学校相关部门的联系，有问题及时汇报沟

通。 

二、安全责任 

1.学生在赴外交流学习期间，应对自己的生命及财产安全负责，保持安全防范意识，妥

善保管自己的重要证件及贵重物品，并严格遵守当地交通、食品及信息安全等各方面的法规。 

2.学生必须购买国（境）外医疗及意外保险，或按外方要求购买相关保险，并认真阅读

相关条款。 

3.学生应做行前体检。如有病情，不得隐瞒，须确保身体状况良好方可执行赴国（境）

外交流学习任务。 

4.学生在外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或医疗健康问题，自行负责，并及时联络邀请方/中国驻

当地使领馆/学校相关部门/派出学院，以取得必要的帮助。 

 

 

甲方（盖章）：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

 

乙方（签字）： 

 

丙方（签字）：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（备注：此协议书请双面打印，一式三份，三方各保留一份。） 


